
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（医疗机构版）审批机关设置问题 

1. 点击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（医疗机构版）：

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点击登录



2.点击“系统功能”——点击左上角的“审批机关设置”——将“首次注册”和“变更

注册”设置保存为“当地的卫生计生局”，其余的都设置为“榆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”

当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当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

3.如在此设置前已有审核同意的业务，请点击“业务办理”——点击“护士正在申办的

业务”——点击“查询”——点击相应人员右边的“审核/打印”。（如果设置的审批机关

有误）——点击“撤销办理”——然后点击“护士申请业务确认”按照“护士延续注册

医疗机构端操作”或“护士首次注册医疗机构端操作”完成相关业务的审核同意工作。 

 

1.点击“护士正在
申办的业务”

2.点击“查询”

3.点击“审
核/打印”



 

1.点击“撤销办理”

2.在弹出的界面中选“是”

此处显示为当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
